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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为止，通过识别并

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 56 个，即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

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

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

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

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基诺等民族。在中国，由于汉族以外的 55 个民族相对汉族人

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 

  1990 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在全国总人口中，汉族人口占 91.96%，少

数民族人口占 8.04%①。199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在中国 12 亿多人口中，少数

民族人口为 1084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8.98%，比 1990 年提高了 0.94 个百分点。 

  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

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居住。这种分布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

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很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

住，绝大部分县级单位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海

南、台湾等省、自治区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公元前 221 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

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今天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方都在秦

朝统一政权管辖下，并设有郡县加以统治。汉朝（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继承秦制，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更加强大。汉朝在西域（汉朝以后对今中国甘肃敦煌以西地区的总称）

置都护府，增设 17 郡统辖四周各民族，形成了包括今天新疆各族人民先民在内的疆域宽广

的国家。在汉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也遂被其他民族用

来称呼华夏民族，形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经过秦朝的开创、汉朝的巩固

与发展，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此奠定。 



  汉朝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秦汉“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各个朝

代的中央政权既有汉族建立的，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族建立起统一的

多民族的大元（1206—1368 年）帝国。元朝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度，在南方部分少数民族聚

居的府、州设置土官（以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在西藏设立主管军政

事务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西藏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设立澎湖巡检司管

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元朝的民族成分包括现今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公元十七世纪，满族崛起，

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1644—1911 年）。清朝在西域设立伊犁将军

并建立新疆行省，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并确立了由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的历

史定制，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少数民族地方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委派）等一系列政

策。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③。 

  在长期的大统一过程中，经济、文化交往把中国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政

治、经济、文化联系，使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产生了强固

的亲和力、凝聚力。 

  中国各民族团结合作，共同捍卫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曾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欺凌，陷入被压迫民族的境地，为

捍卫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御外侮，与侵略者和民族分裂主义

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十九世纪，新疆各族人民协同清军消灭了阿古柏反动势力，挫败

了英、俄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藏军民在隆吐山、江孜

两次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八年抗战（1937—1945

年）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其中的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等许多以少数

民族为主的抗日力量为抗战的胜利所作的贡献为世人熟知。针对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帝

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扶持下，策划和制造“西藏独立”、新疆的“东突厥斯坦”、东北的伪“满洲国”

等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华民族意志的分裂国家行径，各民族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国

家的统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政府虽都有一套关于民族事务的政策和制度，但无

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民族间无平等可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立，开辟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内，

各民族在一切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地联合和团结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致力

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 

  二、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

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

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民族团结是

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和睦、友好和互助、联合的关系。民族团结要求在反对民

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各民族人民齐心协

力，共同促进国家的发展繁荣，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历来认为，民族平



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

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政策，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

律中得到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

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

和压迫”。中国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诸如：各民族

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

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

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

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劳动、休息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

民族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改

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等等④。 

  中国政府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努力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在

社会生活和政府行为中得到有效落实和保障，形成了各民族平等相待、团结和睦、友好互助

的良好社会环境。 

  保护少数民族人身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封建农奴

制社会，有的处于奴隶制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大都附

属于封建领主、大贵族、寺庙或奴隶主，可以被任意买卖或当作礼物赠送，没有人身自由⑤。

在西藏，形成于十七世纪并沿用了 300 多年的法律——《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将

人严格划分为三等九级：“上等人”是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中等人”为一般僧俗官员、

下级军官和上等人的管家等，“下等人”是农奴和奴隶。“法典”规定：“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按尸

量黄金计，“下等下级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而“下等人”占西藏总人口的 95%以上⑥。不

改革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少数民族的各项平等权利就无法

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意愿，中国政府采取不同方法

先后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并在五十年代末完成。这场改革废除了领主、贵族、

头人等特权者的一切特权，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使千百万少数民族群众翻

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1959 年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彻

底废除了长达 700 多年的政教合一、贵族僧侣专权的封建农奴制度，昔日百万农奴和奴隶

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了新社会的主人。 

  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而且

少数民族参与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受到特殊保障。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选举中，充分反映了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中国各少数民族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选出代表本民族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人口特别少的民族，即使达不到规定的产生一名代表的人数，至少也有一名代表。

从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今，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所占名额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98 年选出

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共有 428 人，占代表总数 2979 人的

14.37%，比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高出 5 个百分点。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

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散居的少数民族也参加选举代表本民族的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而且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国家大力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全国现有少数民族干部 270 多万人。在中央和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员，参加国家和

地方事务的管理。目前，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少数民族占 21%，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少数民族占 9.6%；在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有一人为少数民族；在国

务院的组成部门中，有两位部长是少数民族；155 个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长、县长

或旗长都由少数民族人员担任。 

  确认少数民族成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究竟有多少少数民族，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为了全面贯彻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从 1953 年起，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考察

工作，辨别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识别考察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按照科学认定与

本民族意愿相结合的原则，只要具有构成单一民族条件的，不管其社会发展水平如何，不论

其居住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都认定为一个民族。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到 1954 年，中国

政府确认了 38 个民族；到 1964 年，中国政府又确认了 15 个民族。加上 1965 年确认的珞

巴族、1979 年确认的基诺族，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被正式确认并公布。新中国的民族识

别工作使许多不被旧中国的统治者承认的少数民族获得了应有的承认，并与中国其他民族一

样享有平等权利。 

  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旧中国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制度下，许多少数民族没有平等的、准确的称谓，有些少

数民族地区的地名也带有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

采取措施，于 1951 年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

匾联的指示》，废除了带有侮辱性的称谓、地名等。有的少数民族称谓虽然没有侮辱性的含

义，也根据少数民族自己的意愿进行了更改，如僮族的“僮”改为“壮”等。 

  在中国，任何煽动民族仇视和歧视，破坏民族平等团结的言行都是违法的。少数民族如

遭受歧视、压迫或侮辱，有向司法机关控告的权利，司法机关对此种控告必须负责予以处理。 

  中国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等国际公约，并认真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同国际社会一

起，为在世界各国实行民族平等，反对种族隔离、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进行不懈的努力。 



  维护和促进各民族大团结 

  为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宪法规定：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

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同时，国家还在全体公民中广泛开展各民族大团结的宣传和教

育。在文艺作品、影视作品、新闻报道、学术研究中都大力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

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特别是反对大民族主义。为防止和杜绝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民族主义和

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机构专门就严禁在新闻出版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损害

民族团结内容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多次举行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对维护各民族

平等权利、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共同进步繁荣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1988 年，

中国政府在全国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有 565 个先进集体、601 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1994 年，中国政府又召开了第

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1200 多个模范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1999 年，中国政府

还将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激励

先进，弘扬正气，使民族团结成为强大的社会舆论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不仅推动了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的发展，而且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稳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

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地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

佛教。中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制定了具体

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在中

国，不论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等民族的群众，还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的

群众，以及部分信仰基督教的苗、瑶等民族的群众，他们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目前，中国有清真寺 3 万余座。在新疆有清真寺 2.3 万座。在西藏，有藏传佛教各类宗教活

动场所 1700 多处。 

  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国家在五十年代组织人员对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建立专门的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培养民族

语文专门人才，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或改革文字，推进少数民族语文在各个领域中的运

用。 

  目前，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文外，其余 53 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民族语言。有文字的民族有 21 个，共使用 27 种文字，其中壮、布依、苗、纳西、傈僳、

哈尼、佤、侗、景颇（载佤文系）、土等十多个民族使用的 13 种文字是由政府帮助创制或

改进的。 

  在中国，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

开的重要会议和全国或地区性重大活动，都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



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或语言翻译。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都使用当

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在教育领域，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

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用语。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等领域，目前中国用 17 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近百种报纸，用 11 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73 种

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台用 16 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地、州、县电台或广播

站使用当地语言广播的达 20 多种。用少数民族语言摄制的故事片达 3410 部（集）、译制

各类影片达 10430 部（集）。到 1998 年，全国 36 家民族类出版社用 23 种民族文字出版

各类图书 4100 多种，印数达 5300 多万册。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政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

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

地方的内部事务。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有

以下类型：（一）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主建立的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二）

以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三）以

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如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等；（四）在一个大的少

数民族自治地方内，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恭城瑶

族自治县等；（五）一个民族在多处有聚居区的，建立多个自治地方，如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对于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地域太

小、人口太少，不宜建立自治地方和设立自治机关的，中国政府通过在这些地区设立民族乡

的办法，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能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民族乡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一种补充。 

  截止到 1998 年底，中国共建立了 155 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 5 个、自治州 30

个、自治县（旗）120 个，还有 1256 个民族乡。在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44 个民族建

立了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 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

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64%。自治地方的数量和布局，与中国的民族分布和构成基本

上相适应⑦。 

  中国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就是

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二是长期以来中

国的民族分布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从各民族的人口构成来看，汉族一直占全国人口的绝

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少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总人口仅占全国总人

口的 6%。除西藏、新疆等个别地区外，大多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汉族都要少。少

数民族人口虽然少，但分布区域很广，超过中国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长期的经济文化联系，

形成了各民族只适宜于合作互助，而不适宜于分离的民族关系。三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

来，中国各民族都面临着反帝反封建、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任务和命运。在共御外敌、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各民族建立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形成了汉

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政治认同。这就为

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极大地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

家政治生活的愿望。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内单独建

立一个自治地方，也可以根据它分布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建立不同行政单位的多个民族自

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有利

于把国家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发挥各方面的优势。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

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上级国家机关在制

定各项政策和计划、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需要，

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予以帮助和支持。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

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在中国，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既要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又要有利于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发

展和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1947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建立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1949 年 9 月 29 日第一

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之一。1952 年 8 月 8 日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作了全面规

定。在 1954 年制定及以后修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

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加以规定。198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作了系统的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相继成立了四个自治区：1955 年 10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 年 3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 年 10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

区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其建立和组织均依据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基本原则，但又有别于一般地方国家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

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

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

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行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规定，还行使立法权，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权，经济发展权，财政权，少数民族干部培

养使用权，发展教育和民族文化权，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权，以及科技文化发展权等。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截至 1998 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 126 个，单行条例 209 个。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有不适合民

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可在报经上级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中国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一些自治州结合当地的具体情

况，制定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将婚姻法中关于公民的法定婚龄“男

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不得早于 20 周岁”的规定，修改为“男不得早于 20 周岁，女不得早于

18 周岁”。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

设事业，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内蒙古自治区根据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本地区经济得

到了较快发展。1998 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 1192.02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67 元，

财政收入达 131.2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 4353 元和 1981 元，这几项指标分别比

1997 年增长 9.6%、7.5%、17.9%、10.4%、11.3%⑧。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

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到

199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各类少数民族干部 37.29 万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 35%。全

区 12 个民族自治县的政府主要领导都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62 个民族乡的乡长

也由建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全区地（市）、县、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

分别达到 26.92%、39.71%和 48.03%；在省部级、地厅级和县处级后备干部中，少数民族

所占的比例也分别达到 46%、32%和 35%。西藏自治区到 1998 年藏族干部在全区干部总

数中占 74.9%，在西藏区、地、县三级领导骨干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分别占 78%、

67%和 62%，在科技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也占到 60%以上。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

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自主地发展民族

教育（见表一）。1949 年以前，宁夏全区文盲率高达 95%以上，没有高等教育；现在一个

结构合理、各类教育事业互为补充、多层次办学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已经形成。截至 1998

年，宁夏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6100 多所，在校生达 130 多万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5 所，

在校生有 1.1 万多人，全区非文盲率达到 89.5%。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文盲率

高达 95%；到 1998 年，全区已拥有各级各类学校 4365 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81.3%，

文盲率减少了 47 个百分点。 



  表一： 1998 年与 1952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对比 

 

  素有“教育之乡”美誉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近50年来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据统计，1998 年全州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97%，升学率为 99.98%；全州初中入学

率达 95.2%，毕业率为 96.8%，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全州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

人教育逐步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大中专毕业生和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占人口的比例超过了全

国平均水平。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决定本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

药和民族传统医药，加强地方病防治和妇幼卫生保健，改善卫生条件，使少数民族的健康水

平得到提高（见表二）。 

  表二：1998 年与 1952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卫生事业发展对比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仅用三年时间就遏制了鼠疫的流行。宁夏于 1963 年控制了人间

鼠疫。1961 年在全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消灭了天花。西藏人均寿命由 1959 年民主改革时

的 36 岁，增加到目前的 65 岁，婴儿死亡率由四十年前的 43%下降到 1998 年的 3.7%。宁

夏人均寿命由 1949 年前的只有 30 岁左右，增加到目前的 69 岁。 

  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牧业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产业，发展十分缓慢，一些

地区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部分地区铁制农具尚未得到使用，水利设施

更是缺少。1949 年，少数民族地区平均粮食亩产只有 75 公斤，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总

产值仅 31.2 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949 年，全

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仅有 5.4 亿元。交通、邮电和通讯事业也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

运输主要靠兽驮人背，汽车和公路极少，不少地区一封书信要走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许

多人没有见过汽车和电话，西藏没有一公里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国家根据民

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十三

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时，有计划、有意识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单一的经济结

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

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础产业发展 

  从“一五”计划（1953—1957 年）开始，国家即在内蒙古、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安排

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宁夏的青铜峡水电站、新疆的石油勘探和内

蒙古兴安岭林区的开发等。仅在五六十年代，国家就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了四川至西藏、青

海至西藏、新疆至西藏等公路干线，建设了包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兰州至乌鲁木齐、贵

阳至昆明、成都至昆明、成都至贵阳、长沙至贵阳等通往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铁

路干线。国家先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工业企业，仅在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云

南、贵州、青海三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就建设了 1400 多家。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十分关注，近年来优先在少数民族

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安排水利、电力、交通、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项目，并实行投资倾斜，

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1998年，国家增加的财政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占62%，

中央财政用于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1.2%，高出东部地区 14.9 个百分点，创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见表三）。

据统计，1998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铁路营业里程达 1.73 万公里，是 1952 年的 4.6 倍；公

路通车里程达 37.41 万公里，是 1952 年的 14.4 倍；邮路及农村投递总长度 113.54 万公里，

是 1952 年的 8.6 倍。 

  表三：1998 年与 1952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工业发展对比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新疆陆续建成了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独山子石化总厂乙

烯工程等一批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中型工业项目和南疆铁路、塔城机场、吐鲁番—乌鲁木齐

—大黄山高等级公路等一批大型交通设施。据统计，在 1978 年至 1997 年的 20 年间，新

疆建成投产项目 5 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 64 个，形成固定资产 1900 多亿元。这些投资

使新疆的水利、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新疆现已成为全国第四大产油及

加工区，是全国重要的棉、毛纺业基地和毛皮加工基地⑨。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给予了特殊的支持。1984 年，中央组

织九省市的人力、物力，用一年多的时间，在西藏援助修建了包括能源、交通、建材、市政

建设等 43 项工程，投资达 4.8 亿元。1994 年，中央政府又决定由中央和全国其他省市无偿

援助西藏建设 62 项工程，总投资超过 40 亿元，现已有 60 项竣工。1997 年，国家投资 20.14

亿元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竣工、发电。据统计，从五十年代到 1998 年，中央政府共向

西藏投入 400 多亿元，并调动了大量物资进藏。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的援助，极大地改善

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如今西藏已拥有电力、采矿、建材、森工、毛纺、印刷、

食品等现代工业。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积极领导少数民族农牧民开展农田基

本建设和草原基本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政府通过无偿发

放农具、发放生产资金、减免农牧业税、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措施，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农

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见表四）。1998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 1633.11 元，是 1980 年的 21.5 倍。 

  表四：1998 年与 1952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农牧业发展对比 

   



  八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对西藏确定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

自主经营”的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并对农民实行“免征免税”的优惠政策，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占

西藏人口 80%以上的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98 年西藏全区粮食总产

量达 85 万吨，比 1959 年增长 4.6 倍。为进一步改善西藏农牧业生产条件，国家在九十年

代投资 20 多亿元，综合开发治理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一江两河”流域的农业基础

设施，整个项目计划修建 40 项工程，项目完成后，受益耕地约占西藏现有耕地面积的 45.6%。

在国家的支持下，宁夏 1989 年以来在河套灌区先后完成了第一、二期农业综合开发，开垦

荒地 4 万公顷，改造中低产田 10 万多公顷，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近 4 亿公斤⑩。 

  为帮助民族乡的发展，1993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规定上级政

府应在财政、金融、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支持民族乡发展经济。

在“八五”期间（1991—1995 年），政府每年设立 1 亿元贴息贷款，用于扶持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乡镇企业。 

  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力度 

  中国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按照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施了农村、国企、财税、金融、投资、外贸、流通、

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经济

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随着国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

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发挥各自的沿海、沿江、沿边特点，积极发展边贸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在全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 

  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家在保留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并设立发展基金等多项优惠政策的

同时，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发展边境贸易，支持少数

民族地区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1987 年，国家确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借鉴国际上设立

内陆开发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为活跃沿边地区的经济，富裕边

民，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1992 年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二

连浩特，吉林省的珲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博乐、塔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

东兴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内陆边境城市。1993 年，国家选择了呼伦贝尔盟、乌海市、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等七个民族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 

  八十年代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被国家列为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有一市

五县列为国家沿海经济开放区；乌鲁木齐市、南宁市、昆明市、呼和浩特市、银川市、西宁

市、贵阳市等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和少数民族较多的省的省会城市被国家列为内陆开放城市；

国家还先后批准了桂林市、南宁市、乌鲁木齐市、包头市四个民族地区大中城市建立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目前，新疆已同世界上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经贸关系。1992年至 1997 年，

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69.9 亿美元，年均增长 21.1%。新疆六个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

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各方面的建设和招商引资都取得重大成果。新疆已开通 15 个开放口岸，

兰新铁路复线和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使一个现代化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初步形成。 



  广西对外开放以来，外来投资不断增长。“八五”时期（1991—1995 年）实际利用外资

（含外国政府贷款）32.4 亿美元，比“七五”期间（1986—1990 年）增长 5.6 倍。至 1997

年末，广西累计批准外资项目 8505 个，合同外资金额 137.9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67.1

亿美元。目前，到广西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30 多个（11）。 

  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 

  国家财政从 1955 年起就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 年又设立“民族地区机动金”，并

采取提高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财政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据统计，仅上述三项优惠政策，到 1998 年国家就对少数民族地区累计补

助达 168 亿元。1980 年，中央财政又对五个民族自治区及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

比较集中的省实行定额补助制度，上述三项优惠政策也计入定额补助中继续予以保留。从

1980 年到 1998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获中央财政定额补助 1400 多亿元。1980 年，国家

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1986 年，国家设

扶贫贴息贷款和以工代赈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1994 年，国家实施“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拨款政策全都保持下来。国家

在 1995 年开始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对西藏等五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以

及其他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专门增设了政策性转移支付内容，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政策性倾

斜，政策性转移支付额随国家财力的增长不断增加。1998 年，中央对五个民族自治区和少

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贵州、云南、青海省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额近 29 亿元，占全国转移支付总

额的 48%。 

  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贸易，照顾少数民族用品生产 

  国家对民族贸易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如 1963 年开始实行利润留成照顾、自有

资金照顾和价格补贴照顾的“三项照顾”政策等。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适

应和满足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特殊用品的需要，国家不仅确定了涉及服装、鞋帽、家具、绸

缎、食品、生产工具、手工艺品、装饰用品、乐器等 16 个大类、4000 余个民族用品品种，

而且还采取建立专门生产基地、优先保证生产资金和原材料供应、减免税收、低息贷款、运

费补贴等优惠政策。 

  1991 年以来，国家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的优惠政策进

行相应调整。“八五”期间（1991—1995 年），国家对 426 个民族贸易县的商业、供销、医

药企业和 2300 多家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信贷、投资、税收和商品供应等方面给予优惠

照顾，并设立专项贴息贷款用于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

1997 年 6 月，国家出台了新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九五”期

间（1996—2000 年）每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安排 1 亿元贴息贷款用于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

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对县以下（不含县）国有民族贸易企业和基层供销社免征

增值税等。 

  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自然地理的

制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低、生产条件差、科技和文化知识不够普及等原因，少数民族较为

集中的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发展相对落后，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还



相当困难，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大规模地

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   

  在十多年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除享受其他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优惠政

策外，还享受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特殊政策： 

  （一）放宽标准，扩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范围。1986 年首次确定国家重点贫困县

时，将少数民族自治县列为重点贫困县的标准从全国统一的 1985 年人均收入低于 150 元放

宽到 200 元，对牧区和民族地区的一些困难县放宽到 300 元。当时确定的 331 个国家重点

扶持贫困县中有少数民族贫困县 141 个，占总数的 42.6%。1994 年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时，重新调整了国家重点扶贫县对象，在确定的 592 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中有 257 个少数民族县，占总数的 43.4%。 

  （二）在扶贫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上重点向少数民族贫困县倾斜。国家在分配扶贫资金和

物资时将五个民族自治区全部视同西部省区，予以重点扶持。部分省区在分配扶贫资金时专

门切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县。据不完全统计，1996 年至 1998 年国家共向

257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投入中央扶贫资金 169.5 亿元，占扶贫资金总数的 45%。 

  （三）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安排专项扶贫资金。从 1983 年到 2002 年，中央政府每年

拨出 2 亿元专款用于甘肃和宁夏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三西”（甘肃省的定西、河西地区和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干旱地区的农业建设。从 1990 年起，国家专门设立了“少数

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重点扶持全国 143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 

  （四）积极开展同国际组织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合作。1995 年以来，世界

银行在中国实施了三期扶贫项目，贷款规模总计 6.1 亿美元，覆盖了广西、内蒙古、宁夏及

其他省区的 43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 

  （五）组织东部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扶贫协作。1996 年，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九

个沿海发达省、直辖市和四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助西部 10 个贫困省、自治区，三年来共捐

款捐物 10.4 亿元，实施合作项目 2074 个，投资近 40 亿元。 

  通过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从

1995 年到 1998 年，257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解决了 1092 万人、1514 万头牲畜饮水问题，

五个民族自治区贫困人口从 835 万人下降到 473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2.4%下降到 6.9%，

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833 元增加到 1395 元。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加快。1995 年到 1998 年，新修基本农田 1000 多万亩，修建公路 6.9 万公里，架设输变电

线路 11.7 万公里。 

  对少数民族实行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 

  为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

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有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的精神，制定了本地区少数民族的

计划生育政策。其生育政策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一般规定，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两个或

三个孩子；边境地区和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人口特别稀少的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三个以上的

孩子；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农牧民可以不受限制地生育子女。这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为 454 万人，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增至 946 万人，到 1998 年，新疆的少数民

族人口达到 1046.01 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 62%。1952 年，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向

中央政府申报的西藏人口为 100 万人，到 1998 年，西藏人口已增至 252 万人，仅藏族人

口就增加了 120 万人。目前，藏族人口约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 94%。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 

  民族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教育，对于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家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发展教育

事业的方针政策，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

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支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

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

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举办民族院校和民族班，实行定向招生，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全国支援西藏教育事业等。 

  国家对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普及义务教育给予重点扶持。1993 年，国

家有关部门提出了经济、教育比较发达的省、直辖市与国家重点扶持的 143 个少数民族贫

困县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协作的意见，明确了协作关系和教育扶贫的主要任务。国家教育部和

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按照工程规划，在 1995—2000 年间，

中央财政将投入 39 亿元，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将超过 100 亿元。这项工程的启动，对推动少

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普及义务教育有着重要作用。国家鼓励通过建立“希望工程”等形式资助民

族地区发展基础教育，如 1995 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过“希望工程”建成了 136 所

希望小学，解决了数万少数民族贫困儿童的失学问题。 

  国家兴办了一批民族院校。截至 1998 年，国家独立设置的民族院校有民族大学和民族

学院 12 所、民族师范学校 59 所、民族职业中学 158 所、民族中学 3536 所、民族小学 20906

所。民族院校先后开设了一些民族预科班，在其他的一些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成人高

等学校也相继举办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预科班。1998 年，全国举办民族预科班的高等院

校达 80 余所，当年计划招生 7142 名。预科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使

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升入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已成为主要为少数民族

学生举办的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 

  五、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特色和风格各异的文化。

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各民族都可以自由地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差异较大，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表现在服饰、

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



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

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 

  在中国，约有十个少数民族有食用清真食品的传统习惯。为妥善解决好食用清真食品的

少数民族的伙食问题，国家在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较多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设

立清真食堂或清真伙食，人数较少的采取几个单位联合举办或备专门灶具。在食用清真食品

的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方，广设清真饮食网点，在城市、交通要道、饭店、旅馆、医院，以

及列车、轮船、飞机等交通设施上，设清真食堂或清真伙食点。国家对经营清真饮食有严格

的规定，要求对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食用的牛羊肉，在屠宰、包装、运输、加工、销售

等各环节上，都必须标明“清真”字样。在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大、中城市，国家

有关部门设立专门经营牛羊肉的批发部门或零售机构，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各有不同，有火葬、土葬、水葬、天葬等不同的葬法。政府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对回族、维吾尔族等一些习惯土葬的少数民族，国家划拨专用土

地，建立公墓，并设立专门为这些少数民族服务的殡葬服务部门。现在，全国凡有回族等习

惯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大、中、小城市，都建有公墓。同样，对藏族实行的天葬、土

葬、水葬，国家也给予保护和尊重。 

  中国各少数民族年节习俗丰富多彩。如：藏族的藏历新年、“雪顿节”，回、维吾尔等民

族的“开斋节”、“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等。

各少数民族自由地按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欢度节日，国家按照各少数民族年节习惯安排假日，

并供应节日特殊食品。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为使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搜

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保护少数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国家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办公室，组织和领导全国少数民族古

籍整理工作。全国现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0 个自治州、地、盟建立了民族古籍

整理与研究机构，民族院校也建有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截至 1998 年，已搜集少数民族古

籍 12 万余种，整理 11 万余种，出版古籍书籍 5000 余种。国家组织 3000 多名专家学者，

完成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语言简

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丛书 400 多种，9000 多万字。现在，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各自

有了一部文字记载的简史。 

  中国政府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

《江格尔》（蒙古族著名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柯尔克孜族著名的传记性史诗）专门

工作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工作。出版了包括少数民族文字、

汉文和多种外国文字版本的三大史诗以及一些研究专著，仅关于《格萨尔》就出版了 300

多万字的大型学术资料汇编《格萨尔集成》，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格学”研究专家。近年

来，国家拨付了以千万元计的巨额资金支持校勘出版共计 150 部的传统藏学的百科全书《中

华大藏经》。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各级政府以及文化艺术部门组织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学、社会学、

民族学专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抢救、搜集流传在民间的传统文

化艺术。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又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搜集整理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

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

国民间谚语集成》等包括各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共计整理出版

310 卷，全部出齐约 450 卷，总计约 4.5 亿字。 

  近十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对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新疆

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国家重点文物古迹进行了维修。特别是 1989 年至 1994 年，国家投

入 5300 万元、黄金 1000 公斤，对著名的布达拉宫进行了维修。各地还建立了一些博物馆、

文化馆，搜集、保护少数民族文物。投资近亿元的西藏博物馆已建成使用。 

  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 

  国家和有关部门通过组建少数民族文艺团体、艺术院校、文化馆和群众艺术馆等措施，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繁荣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五十年

代初，在北京建立了国家级的中央民族歌舞团，由各民族演员组成，创作各少数民族歌舞节

目，到全国各地演出，还数十次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节目带到世界各国演出。到目前为止，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 534 个，艺术表演场所 194 处，图书馆 661 个，群

众艺术馆 82 个，文化馆 679 个，文化站 7318 个，博物馆 155 个。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和

云南、贵州、吉林等省有 24 所高等和中等艺术院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 

  曾经濒于灭绝的维吾尔族巨大音乐经典套曲“十二木卡姆”，由四十年代末仅有两三个高

龄艺人能够较完整地演唱发展到成立新疆木卡姆艺术团、木卡姆研究室，广泛演唱，得到发

扬光大。已有 500 多年历史的藏戏不仅得到保护和发扬，而且在每年的雪顿节期间与其他

歌舞、话剧相映生辉，使雪顿节成为藏民族欢乐喜庆的综合艺术节。 

  国家定期举办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戏剧“孔雀奖”评比和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电视、

文学“骏马奖”评选。国家自 1992 年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

古、黑龙江、吉林等九个省、自治区实施“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几年来，各级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成了一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改善和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受益的

边疆各族人民群众达 1000 多万人。 

  近十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团体扩大对外交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中央到地方

已有 100 多个少数民族艺术团体走向世界。 

  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茁壮成长，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中

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会员的比例已超过 10%，人数近 600 人。 

  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异彩纷呈。藏族壁画艺术不断充实，增加了表现藏族发展史和藏族人

民新生活的内容。藏族卷轴画唐卡艺术得到保护。维吾尔族、蒙古族的地毯、壁挂，从民族

地区风行到全中国，外销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布依、苗、瑶、仡佬等民族的蜡染，而今

更为流行，且图案、花样、品种都有很大发展。土家、壮、傣、黎、侗等民族的织锦技艺，

已从过去的一家一户的小型作业发展到织锦工艺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保护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国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医药人才，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相继成立了藏医、蒙医、

维吾尔医高等院校，已培养民族医药人员 2531 人。其中西藏藏医学院建立近十年来，共培

养各类藏医药人才 500 多人。目前，全国共有民族医院 127 所，其中藏医院 52 所，蒙医院

41 所，维吾尔医院 26 所，其他民族医院 8 所。国家积极扶持对少数民族医药的开发和应用。

1992 年，国家确定了蒙药、藏药、维吾尔药的制剂中心，将传统医药与现代研制技术相结

合，已经生产了十几种剂型，上百种藏药、蒙药、维吾尔药品种。 

  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源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史

悠久，特点鲜明，不仅具有高度的技巧，而且常常伴有歌舞、音乐，如赛马、射箭、马上游

戏“叼羊”、摔跤、荡秋千、跳板、赛龙舟、登山等等。中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都建立了体

育工作机构，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活动，提高少数民

族的健康水平。现已挖掘、搜集、整理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290 多个。1953 年，在天

津举办了全国首次民族传统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即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982 年后，中国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于 1999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同时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设立分赛场。全国已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四年举办一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年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

情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同时，中国政府也清楚地看到，由于

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中西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

相比，在发展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还未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地区

因生产条件较差严重影响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措

施加以解决。中国政府相信，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必将

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必

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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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参见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第 383—385 页，四川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参见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和张传玺《中国古代

国家的历史特征》两文，载《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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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中国新疆》，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9

年版。 

  ⑩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五洲传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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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五洲传播出

版社 1998 年版。 

 


